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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利柏特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之间吸收合并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江苏利柏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之全资子公司上海利柏

特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柏特工程”）拟吸收合并其全资子

公司上海利柏特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柏特建设”）。吸收合并

完成后，利柏特建设将依法注销，其全部资产、负债、业务、人员及相

关资质等均由利柏特工程承继。 

 本次吸收合并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吸收合并将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但不会对公司的正常

经营和财务状况构成实质性影响。 

 

一、吸收合并概述 

为进一步优化公司管理架构，降低管理成本，提高整体运营效率，公司于

2022 年 10 月 27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

公司之间吸收合并的议案》，同意全资子公司利柏特工程吸收合并其全资子公司

利柏特建设，吸收合并完成后，利柏特工程存续，利柏特建设将依法注销，其全

部资产、负债、业务、人员及相关资质等均由利柏特工程承继。 

本次吸收合并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合并双方的基本情况 



（一）合并方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上海利柏特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2MA1GB0660D 

成立时间：2000-12-06 

住    所：上海市松江区佘山镇勋业路 315弄 5号、6号 

法定代表人：王海龙 

注册资本：人民币 30,000万元整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建设工程设计；建设工程勘察；房屋

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特种设备设计；特种设备安装改造修理；

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施工专业作业；建筑劳务分包（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

为准）一般项目：海洋工程设计和模块设计制造服务；工业工程设计服务；企业

管理咨询；工程管理服务；工程技术领域内的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

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金属材料、建筑材料、机械设备、通讯设备、电子产品、

仪器仪表的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电子、机械设备维护（不含特

种设备）；通用设备制造与维修（不含特种设备制造）；专用设备修理；金属制品、

炼油、化工生产专用设备制造。（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

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及持股比例：江苏利柏特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100%股权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资产总额 64,158.95 万元，负债总额

24,630.24 万元，净资产 39,528.71 万元，2021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47,445.40

万元，净利润 3,683.53 万元。 

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未经审计），资产总额 90,279.24 万元，负债总额

50,161.43万元，净资产 40,117.81万元。 

（二）被合并方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上海利柏特建设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75619360526 

成立时间：2010-09-20 



住    所：上海市松江区沈砖公路 3129 弄 7号 316室 

法定代表人：杨清华 

注册资本：人民币 12,000万元整 

经营范围：房屋建设工程施工，建筑安装工程（除特种设备），管道、机电

设备安装维修（除特种设备），电气及仪表工程安装、电力设备安装（除承装、

承修、承试电力设施），建筑劳务分包，化工石油设备管道安装建设工程专业施

工，油漆保温，金属材料销售，企业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除经纪），非标

准件（除特种设备）生产加工，化工石油建设工程施工，机电工程建设工程施工，

钢结构建设工程专业施工、防水防腐保温建设工程专业施工，建筑机电安装建设

工程专业施工，环保建设工程专业施工，压力管道安装改造维修（详见许可证）。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及持股比例：上海利柏特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持有 100%股权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资产总额 62,107.85 万元，负债总额

41,907.21 万元，净资产 20,200.64 万元，2021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05,375.80

万元，净利润 3,991.60 万元。 

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未经审计），资产总额 46,001.31 万元，负债总额

19,533.04万元，净资产 26,468.27万元。 

 

三、吸收合并方案 

1、利柏特工程通过整体吸收合并方式合并利柏特建设。吸收合并完成后，

利柏特工程存续，由沈斌强先生担任法定代表人，利柏特建设将依法注销，其全

部资产、负债、业务、人员及相关资质等均由利柏特工程承继。 

2、合并双方签署合并协议、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履行通知债权人

及公告程序。 

3、合并双方将依法办理本次吸收合并的工商登记手续，并办理相关资产权

属、资质的变更登记手续。 

 

四、本次吸收合并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2年 10月 27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全资子公司之间吸收合并的议案》，同意全资子公司利柏特工程吸收合并其全

资子公司利柏特建设，吸收合并完成后，利柏特工程存续，利柏特建设将依法注

销，其全部资产、负债、业务、人员及相关资质等均由利柏特工程承继。 

本次吸收合并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本次吸收合并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吸收合并有利于进一步优化公司管理架构，降低管理成本，提高整体运

营效率。利柏特工程与利柏特建设均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本次吸收合

并将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但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和财务状况构成

实质性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特此公告。 

 

江苏利柏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10月 28日 


